
关于评选2024-2025学年度优秀学风建设奖的通知

根据《化工学院优秀学风建设奖评选条例》, 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现将评选2024-2025学年度优秀学风建设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参评对象

所有非毕业班班主任、专职辅导员

二、评选条件

1. 热心并积极参与学生教育管理工作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、事业心和奉献精神；

2. 班级团结、凝聚力强，班级风气正、学风好，班级活动开展效果好；

3. 学年不及格人次或门次相对较少，总评成绩相对较高（一、二年级与规模相仿工科学院同级横向比较，二、三年级与本院往届同级纵向比较，班级需与本院同级、同专业班级横向比较）；

5. 能经常深入课堂听课，与任课教师沟通情况，针对学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；

6. 经常深入学生宿舍，与学生开展交流，全面掌握学生情况和思想动态，并能与辅导员一起搞好班级的工作规划并逐项落实，抓好班级的各项建设；

7. 做好学生素质测评、各类奖学金评定及其它日常学生事务工作；

8. 班级没有发生影响学校和学院声誉的事件；

9. 学生对班主任工作认可程度高。

三、评选时间和评选办法

1. 2025年12月2日-12月8日，在个人申报、他人推荐的基础上填写申请表一份（同时填写基本情况一览表），电子档发送至b.tao@cumt.edu.cn；

2. 2025年12月8日-12月12日，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相关材料（班主任会议记录、学生工作落实情况、学风班风建设、基础课成绩及在年级排名情况以及与上下年级同专业相比、学生评价等)，结合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初步讨论，并报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。（以上提到的系列材料，各申报老师可提供相关支撑，于12月8日前送到化工学院A501）

3. 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，在全院范围内公示名单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奖项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其中，一等奖0-2名；二等奖1-3名；三等奖2-5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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